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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10號

聲 請 人 彭鈺龍
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,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
,不得聲明不服 ;對憲法法庭或

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,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

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。

二 、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4年審裁字第 1704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

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,而聲請解釋憲法 ,核屬對

之聲明不服 ,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書記官 陳淑婷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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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312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本庭裁定如下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562號裁定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98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32條至第 38條

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

98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

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

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戶斤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客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l



中  華  民 國  l15 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1       月

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29      日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9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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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315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假處分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

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659號裁定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

第 20條 、第 298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32條至第 38條 (下併稱系爭

規定一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

1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

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
,聲請裁判及

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、經查 :(一 )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
二無涉 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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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國  l15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

1       月

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29      日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9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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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316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。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聲再字第 734號裁定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266條

(下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

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

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

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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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9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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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317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抗告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426號裁定
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73條 (下稱

系爭規定一)、 第49條之 1、 第49條之 3、 第 102條 、第 l04條 、

第 17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 、第 284條 (下併稱系

爭規定二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

宅主石t 
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 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戶斤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
l



大法官

大法官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l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9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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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18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教師法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如

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17號裁定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教師法 、行政訴訟法

第 266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

條之 3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

法第 78條 、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

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
一
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ㄜ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9    日

2



憲法法庭裁定

l15年審裁字第 319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

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

法審查 。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67號裁定

(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266條

(下稱系爭規定一)、 第 49條之 l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3、 第

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

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

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法訴訟法第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、經查 :(一 )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 日

l

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 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9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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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 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 320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

本庭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0號裁定
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

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 4、 第 104條 、第 265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

條 、第 95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

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
,憲

法訴訟法第 59條 、第 15條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 、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,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

爭規定無涉 ,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
,本庭爰依上開

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1月 29 日
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
大法官 蔡宗珍
大法官 朱富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l

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9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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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115年審裁字第321號

聲 請 人 工千瑜
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迴避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。本庭裁定

如下 :

主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43號裁定 (下

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),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、第 20

條 、第 278條 、第 283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32條至第 38條 (下併

稱系爭規定一)、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、 第 73條 、第 98條之

4、 第 l04條 、第 265條 、第 266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、第 95

條 (下併稱系爭規定二)等規定 ,有違憲疑義 ,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
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

範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

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,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;聲請

不合程式 、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,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

之理由者 ,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,憲法訴訟法第59條、

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。

三、經查 :(一 )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
,聲請人

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(二 )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
,其

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
,核

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。本庭爰依上開規定
,以一致決

裁定不受理 。

l



中  華  民 國  115 年
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l15年 l

1       月

審判長大法官

大法官

大法官

29      日

呂太郎

蔡宗珍

朱富美

書記官 陳淑婷
月   29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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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裁 定

l15年審裁字第322號

聲 請 人 柯錫佳
黃素玉

共   同
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

周佳慧律師

上列聲請人因地上物拆遷補償事件 ,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,本

庭裁定女口下 :

主  文

本件不受理 。

理  由

一 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:聲請人原有之系爭建物因被認定妨礙高雄市

第 71期市地重劃區土地分配 ,而須辦理拆遷補償 。聲請人認補

償費有短缺情事 ,乃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,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ll

年度訴更一字第 33號判決 (下稱更審判決)所適用之高雄市舉

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第 6條及第 8條規定 (下併

稱系爭規定)僅以建築主結構材質構造 、樓地板高度 、樓層數等

作為重建單價之計算標準 ,且未設有隨物價指數調整之條款等 ,

無法反映改良物真實之價值而達合理補償之要求 ,違反法律保留

原則及法律優位原則 ,侵害人民之財產權 。更審判決因不當適用

系爭規定等規定 ,且逕自以建物登記謄本面積計算拆遷補償費 ,

又未調查地下建物是否存在 ,致使市地重劃拆遷補償費計算之認

定不法侵害聲請人之財產權

一

聲請人就更審判決提起上訴 ,卻遭

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上字第 540號裁定 (下稱系爭裁定)以聲

請人之上訴不合法 ,予以駁回確定 。爰就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定聲

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。

l



二 、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,經依法定程序用

盡審級救濟程序 ,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,或該裁判及其所

適用之法規範 ,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,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

判決 ,憲法訴訟法 (下稱憲訴法)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;該條

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,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

救濟之案件 ,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、

適用 ,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伶性 ,或違反通

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,得聲請憲法法

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

範憲法審查 ,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

持之法律見解 ;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,毋庸命其補

正 ,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;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

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;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

由揭明 :「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,聲請人就

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,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

務 。」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,若未具體敘明確定

終局裁判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,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

之情形 ,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,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。

三 、聲請人曾就更審判決提起上訴 ,經系爭裁定以聲請人之上訴不合

法 ,予以駁回確定 ,是本件聲請已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

序 ,而依聲請人之聲請意旨 ,應以更審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,合

先敘明 。

四 、經查 :

(一 )確定終局判決係基於下列等理由 ,認聲請人之主張部分有理
由、部分無理由 ,而命原因案件之被告機關應作成准予分別再

給付聲請人新臺幣 (下同)l17,70l元及 253,822元之行政處

分 ,並駁回聲請人其餘之請求 :

2



l.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2條之 1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8條

第 1項 、第 2項 、第 4項 等規定可知 ,重劃區內之土地改良

物補償數額之查定 ,係法律賦子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之職權事

項 ,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地方制度法第 18條第 13款及第

25條規定 ,即得制定自治法規 ,資為其執行之準據 ,是系爭

規定核無牴角蜀憲法、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 ,自 得作為

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查定因重劃拆遷之建築改良物 ,其補償數

額之準據 。

2.原 處分因系爭建物之 1樓高度認定有誤 ,據以核算之拆遷補

償金額及配合拆遷獎勵金亦有違誤 ,是聲請人就此短少部分

之請求 ,應有理由 。

3.系 爭建物如完全遵照使用執照核准之建築圖說建造 ,建物之

實際面積應與使用執照竣工成果圖相符 ,況聲請人並未舉證

證明有於使用執照竣工查驗後另經增建或改建 ,而建物登記

謄本及建物測量成果圖並未登載地下室或地下連通道 ,經高

雄市政府地政局後續辦理拆除作業 ,亦無發現聲請人所稱地

下室 ,是聲請人主張未計入地下連通道或地下室部分 ,並無

理由 。

(二 )核聲請意旨所陳 ,無非持其主觀意見及對確定終局判決認事用

法當否之見解 ,指摘系爭規定及確定終局判決違憲 ,尚難認對

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,及確定終局判決就相關法律之

解釋 、適用 ,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

聯性 ,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

形 ,已予以具體敘明 ,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。

五 、綜上 ,本件聲請與前揭憲訴法規定有所未合 ,爰依同法第 15條

第 3項規定 ,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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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
大法官

大法官

楊惠欽

陳忠五

尤伯祥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。

中 華 民 國 115年 1

書記官 高碧莉
月   29    日

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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